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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昌 学 院 文 件 
 

西学院〔2017〕93 号 

 

西昌学院 

“两高”人才科研支持计划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学校“十三五”规划关于科研工作的目

标任务、立足于学校整体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，切实支持西昌学

院“两高”（正高级职称和博士研究生学历、学位）人员开展科

研工作，有效提升我校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西昌学院“两高”人才科研支持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两

高”计划）是为了营造更加浓厚的科学研究氛围，鼓励具有正高

级职称或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、学位的人员通过自主选题、自由

探索、自主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，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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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和公益性研究等，为学校科研基地建设和创新团队建设提供支

撑力量，进而造就和带动一大批拔尖人才和中青年科研骨干而设

立的专项科研资助计划。 

第三条  “两高”计划采取学校“两高”人才自主申请、科

技处组织评审立项的资助方式。全校每年资助 50 项以内，资助

标准为：自然科学类项目不超过 15 万元/项，人文社科类项目不

超过 9万元/项。 

第二章  申报与评审 

第四条  申报条件与要求： 

1.申请人应当是申请“两高”计划项目的实际负责人，限为

1 人；申报当年 1 月 1 日年龄不超过 58 周岁（特别优秀者可适

当放宽年限）；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博士研究生学历、学位；已经

获得学校博士研究生启动项目资助者，须在该项目结题以后才能

申请“两高”计划资助。 

2.项目组成员一般以青年教师为主。 

3.“两高”计划项目研究期限为 3年，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，

但原则上延期不超过 1年。 

第五条  学校每年组织一次“两高”计划项目申报及评审工

作。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申报“两高”计划须填写《西昌学院科

研项目申请书》，并通过西昌学院科研管理系统提交电子文档及

项目信息。 

第六条 “两高”计划依据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组

织专家评审，按排名先后择优立项。学校对拟资助“两高”计划

项目予以校内公示。 

第三章  项目实施、管理与结题验收 

第七条  获准立项的“两高”计划项目须依据申请书和评审

（资助）意见填写《西昌学院“两高”计划项目计划书》（一式



 

 

 

 
—3— 

2 份，同时通过西昌学院科研管理系统提交电子文档），未经科

技处审核批准不得对申请书内容及预期研究成果随意变更。 

第八条  “两高”计划的实施、管理与经费使用，参照西昌

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中有关纵向科研项目的直接经费管理相

关规定，以及计划书约定的预算执行。 

第九条  科技处每年末依据项目申请书对在研“两高”计划

项目进行年度考核，未通过年度考核的项目将被取消后续经费资

助资格。 

第十条  “两高”计划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出现下列任一情况，

将撤销项目。凡被撤销的项目，学校追回已拨经费。 

1.项目负责人丧失完成研究计划的条件和能力； 

2.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研究内容或无故中止项目研究； 

3.项目成果有未解决的知识产权纠纷或学术不端行为； 

4.经延期仍未能完成项目研究计划。 

第十一条  “两高”计划项目结题成果的基本要求为：发表

西昌学院学术期刊分级方案规定的B级论文1篇或C级期刊论文

2 篇；或州厅级以上决策咨询报告 1 份；或新品种 1 个；或专利

1 项；或出版学术专著 1部（10 万字以上）；或获得国家级项目

立项资助；或获得州厅级以上艺术作品展演奖励 1 项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
 

西昌学院 

2017 年 10 月 20 日 

 

西昌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印发 


